江苏省吴中职业教育中心校

2010年第二届校园技能节口才推销项目竞赛实施方案
一、组织机构

项目总负责：葛芳
项目成员：宋云兰、李飞飞

二、参赛对象

四系所有班级，不分年级和专业均可参赛。每班各推选一名选手参赛。
三、奖励办法

根据参赛选手人数多少和年级专业而定，一等奖占参赛人数的10%，二等奖占参赛人数的20%，三等奖占参赛人数的30%，凡获得比赛项目奖的选手，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的奖励。

四、比赛时间:

2010年6月2日下午3：30-5：00
五、比赛地点：
A5底楼报告厅
六、竞赛形式

口才推销是指根据给定品牌的商品和要求，在2分钟内完成推销。

要求：1、目标市场确定、定位准确。（20′）
2、讲究推销技巧。（20′）
3、使用普通话。（20′）
4、语言流畅，条理清晰。（20′）
5、具有一定得感染力和说服力。（20′）
七、比赛环境

推销某种品牌商品（抽签方式：抽取一种品牌商品及相关资料），准备5分钟，推销2—3分钟，商品推销可以合理发挥想象。
   八、注意事项

     每班派3名同学为观众，老师提供相关商品的幻灯片，以增强宣传效果。
